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地理坐标勘测项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地理坐标勘测项

目目中标（成交）明细中标（成交）明细

陕西中技招标有限公司受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委托，采用竞争性磋商进行采购西安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地理坐标

勘测项目（项目编码：SZT2024-SN-XC-ZC-FW-1144）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西安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地理坐标勘测项目）
1.1、中标（成交）供应商：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2、中标（成交）总价： 1,900,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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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新时代文物
保护工作“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
文物活起来”的新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的通知》《“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
《陕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开展西
安市文物四普地理坐标勘测工作，形成文物保护管理空间
数据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 二、服务内容 主要
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田野调查外业勘察设计服务 对
全市不可移动文物点空间分布和数据基础进行研判，结合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编制田野
调查外业勘察设计工作方案；通过RTK设备实地勘测、高
分辨率卫星影像采集、无人机近景摄影等方式支撑不可移
动文物本体范围坐标获取。 2、勘察设计内业技术支撑 基
于文物保护管理需求、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信息平台要求，
制定满足四普数据上传和“多规合一”编制实施的文物空间
数据标准，建立文物数字化标准规范体系，健全数据管理
和开放共享机制，加大文物数据保护力度；基于亚米级高
清影像图，制作不可移动文物点空间基础信息底图。 3.衔
接国土空间规划规范要求 统筹全市不可移动文物坐标数
据，支撑文物本体范围空间坐标落位与西安市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信息系统共享，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
络建设；按照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一张图”数据汇交标
准和全国第四次普查总体方案要求，检验核查不可移动文
物坐标数据、影像平面图、无人机全景照片成果，满足上
传至四普数据系统、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衔接要求，
将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为历史文化
资源数据管理、保护传承利用、辅助决策和展示宣传等工
作提供支撑。 三、技术要求 1、组织专家评审会，对《西
安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地理坐标勘测项目》成果进行技
术审查，包括中期审查与终期评审。 2、田野调查外业测绘
工作坐标采集精度需采用度分秒格式、秒须精确至不低于
四位。 3、文物空间数据成果标准需涵盖数据格式、坐标系
统、属性字段、数据精度等内容，以确保文物数据在不同
平台之间的兼容性和可交换性。 4、不可移动文物基础信息
数据需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信息平台要求相一致，以支
持规划“一张图”数据的无缝衔接。 四、服务要求 项目成果
内容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试
行）》《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陕西省文物保护条
例》《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西安市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
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文
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档号编制规则》《陕西省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操作手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
息系统技术规范》《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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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定》《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政
策文件。 五、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 （二）款项结算 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
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00%；项目实施阶段完成，中期
成果交付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
总金额的40.00%。项目竣工，终期成果交付验收合格通过
评审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六、成果交付要求 1、文字成果 ——田野调查
外业测绘工作方案； ——文物空间数据成果标准（建议
稿）； ——文物空间保护管理现状研究报告。 2、数据成
果 ——不可移动文物目录（分区县）； ——不可移动文物
基础信息数据（包含登记表、坐标数据、图像、照片及相
关文件）； 3、附件成果 ——基础资料汇编 4、成果提交

——纸质成果2套和电子版成果2套（U盘或硬盘）。
（四）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不可移动
文物认定导则（试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
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 《文物保护
单位记录档案档号编制规则》 《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陕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操作手册》 《陕西省文物保
护条例》 《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西安市不可移
动文物保护条例》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
系统技术规范》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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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技招标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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